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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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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根据法律体系和历史传统的不同，“现代的地方自治在各国的发展状况不完全一样，

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大陆型和英美型。前者的代表是法国，后者的代表是英美两国。 

 

  自治的本义，是一定的社会群体自主决定和管理一部分仅仅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共同事务。自治可以分为国

家形态的自治和非国家形态的自治两类。国家形态的自治，是国家的地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国家与

地方的一部分关系，表明国家允许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公民群体，在服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在法定的职权范围

内，享有自主管理仅仅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公共事务的权力。非国家形态的自治，是指在居民组织、社会

团体或经济组织等内部，在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主管理自己的一部分共同事务。非国家形态的自治

并不是为了国家形态的自治而存在，但是，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非国家形态的自治实现联合和统一，有利于参

与国家形态的自治；另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非国家形态的自治，捍卫公民的权利和公民让渡给非国家形态自

治组织的权利，抵制国家形态的自治组织对这些权利的侵犯。 

  地方自治即“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之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

一种地方政治制度”。从地方自治的实践和国内外学术界对地方自治的探讨，可见地方自治有下列含义： 

  （1）地方自治服从国家主权。（2）地方自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3）地方自治接受国家的监督。

（4）地方自治权属于地方居民固有、并为国家所承认的权力。（5）地方政府行使地方自治权。（6）地方居

民以及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地方自治的事务。（7）地方自治是办理仅仅关系到本地区居民利益的一部分公共事

务。（8）地方自治必须有自主的财力支持。（9）被列入地方自治范围的公共事务是可以变动的。（10）地方

自治是民主的摇篮。 

  诚然，历史发展至今，始终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地方自治在内容上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服务的；在形

式上也被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利用。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地方自治的本质，是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

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相一致的。但是，就像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借鉴资本主义

民主的某些形式那样，我们不可把资本主义地方自治的某些形式和作为脏水的资本主义地方自治相当程度的内

容一起倒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地方自治的论述，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指明了方

向。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写道：“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

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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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

理机构都是由人民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

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相抵

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与狭隘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还谈

到：“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

省(或州)、县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

关。”从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地方自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地方自治的一些基本观

点：（1）地方自治“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2）社会主义实践“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

“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3）地方自治必须“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它“不与中央集权制

相抵触”。（4）“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实行地方自治。（5）“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这

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6）实行地方自治的“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

人民选出的政权机关组成的”。（7）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8）地方自治

“并不一定与狭隘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 

  在较多国家的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地方自治的权力被看作是中央政府或联邦制国家的成员政府授予的。

“地方权力让与说”认为：地方自治之所以存在，是国家为实现其统治和管理的目的，主动让出一部分权力给

地方政府的结果。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授予地方政府在自治方面的职权，也可以通过立法收回这方面的一部

分职权。如在日本，地方政府在地方自治方面的权力是由国会制定的地方自治法授予的，在美国，地方政府的

地方自治权是由州的宪法和法律授予的。 

  国家或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宪法和法律，是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有三个层次：一

是国家或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宪法。一般宪法都确认地方自治是一个国家地方性的基本政治制度，从而确立

了地方自治稳定存在的地位。虽然多数国家或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宪法都不列举地方自治的权力，但是，地

方自治的职权范围时有变动，然而这种变动却不至于取消地方自治的地位。地方自治法律基础的第二个层次是

关于地方自治、地方政府等的特别法律。这方面的法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用于全国或全州所有地方政府或

某类地方政府的法律，另一类是只适用于某个地方政府的法律。第三个层次是各种普通法律。这是指在各种普

通法律中明确授予地方政府某些方面的自治权。在民主与法制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的监督，将以立

法监督和司法监督为主，行政监督为辅。 

  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或联邦制国家成员政府的法律把地方政府的自治事务分为必要事务和随意事务

两类。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必要事务关系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和健康，属于生存性底线需求，如果处理不当，

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为了保障地方自治中必要事务的办理，中央政府或成员政府有一系列措施进行监督，

包括规定必要事务的标准，对必要事务给予财政资助，提供必要事务的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定期或不定期的

检查，强制执行，代执行，对办理必要事务失职的地方政府官员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免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或起诉，追究责任官员的刑事责任等。地方自治中的随意事务关系到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属于改善

性发展需求。对于这类事务中央和上级政府不予监督或监督程度较轻。 

  根据法律体系和历史传统的不同，“现代的地方自治在各国的发展状况不完全一样，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型：大陆型和英美型。前者的代表是法国，后者的代表是英美两国。”这两大类型的差别表现在：自治权的大

小不同。大陆型的自治权较小，而英美型的自治权较大一些。授予自治权的方式不同。大陆型授权方式的特点

是通过普通法律作概括式授权，而英美型的特点是通过特别法律作列举式授权。中央监督地方自治的途径不

同。大陆型主要是行政监督和行政法院监督，而英美型主要是立法监督。 

  从一些国家的实践看，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分工规律的制约，地方自治权的事项有一些共同之处，

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这方面的内容又有较大的差别。日本宪法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包括管理财

产、处理事务等方面。在德国，“自治权首先包括地方短途公共交通、地方道路建设、水电及煤气供应、废水

处理和城市建设规划。此外还有学校、剧院、博物馆、医院、体育场和公共游泳池的建造与维持。乡镇也负责

成人教育以及青少年校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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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国家来说，各级地方政府有各自不同的、相对稳定的地方自治权；但是，这种地方自治权是可变动

的，变动的方向，多数是变成与上级或下级地方政府分工协作的共有权，但往往是仍以原来拥有自治权的地方

政府为主，也会有一部分变成上级政府或下级地方政府的专有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原题《国外地方自治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借鉴价

值》，李放 曹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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